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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送的开庭传票。 

注：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收到《诉讼服务告知书》，并未收到《案件受理

通知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自富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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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原世纪明德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陈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原世纪明德副总裁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被告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22 年

1 月，被告从原告处离职。 

2020 年 3 月 23 日，原告委派被告担任湖南韶山营地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韶山营地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双方签订《业绩约定协议书》（简

称“《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即被告保证在协议生效期间

或者被告担任原告及其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管理人员或重要席位期间，以及

离职后两年内，被告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开展或从事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限制行

为，并约定了违反竞业限制条款的违约责任。 

《协议书》同时约定了被告在经营管理韶山营地公司期间其所承诺应完成的

年度业绩指标，及被告未完成年度业绩承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2022 年 1 月 19 日、1 月 28 日，被告作为实际控制人先后投资设立了湖南明

德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湖南明德云”）、北京明德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北京明德云”），被告担任湖南明德云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总经理，担任

北京明德云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经理，从事经营管理行为，并多次代表两公

司出席业务活动，如被告以北京明德云创始人、董事长身份参加由北京明德云主

办、湖南明德云承办的“明德云线下大师课”业务活动，从事与原告竞争性业务。

湖南明德云经营的教育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业务培训、会议及展览服务以

及北京明德云经营的教育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等，与原告所经营

业务构成竞争关系；湖南明德云与北京明德云名称中均使用“明德”二字，足以

导致消费者对上述两公司与原告的名称、业务等发生混淆或误认；被告在原告处

任职期间，就已经在 BOSS 直聘网站为北京明德云进行招聘，并在招聘页面介绍

其身份为“上市公司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被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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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当时在原告关联公司任职的多名员工，从事北京明德云与湖南明德云的相关

业务，并招揽、雇佣上述人员到北京明德云与湖南明德云处工作，导致韶山营地

公司、湖南世纪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世纪明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

和人员遭受重大损失。 

2022 年 2 月 26 日，被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其投资设立了湖南明德云与

北京明德云，并向原告承诺自其离职后两年内或约定的竞业限制期内，其保证：

不从事、开展与原告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具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15 日

内完成湖南明德云和北京明德云公司名称的工商变更或注销程序等。被告同时承

诺，若其每违反上述一项承诺，除依据相关协议承担责任外，还应向原告支付

10 万元违约金。 

截至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被告仍未履行上述承诺，仍未履行完毕其在离职时

向原告承诺的配合办理职务变更、结算其应付款项等相关义务。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业绩约定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从北京明德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明

德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获取的收益 3,023,464 元人民币（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的金

额，具体以实际收益为准）；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从事竞争性业务给原告及关联公司造成

的业绩损失 752,439.85 元人民币（暂计算至 2022 年 5 月）； 

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 700,000 元人民

币； 

5.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40,000 元人民

币、公证费 13,226 元人民币、保全保险费 8,013 元人民币； 

6.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928%的股权交付给原告；如不能交付，则赔偿损失 135,168.34 元人民币（依

据 2022 年 1 月 28 日原告股票成交价均价 1.13 元/股标准计算）； 

7.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湖南世纪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8%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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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应出资额 108 万元人民币）交付给原告，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8.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宁波华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29.07541%的合伙份额（对应出资额 880.10964 万元人民币）交付给原告，

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9.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花样年华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2204%的合伙份额（对应出资额 2.0258 万元人民币）交付给原告，并配合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 

10.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通过第三人陈敏代持的湖南韶山营地运营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16%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60 万元人民币）交付给原告，第三人陈敏

配合办理交付及变更登记手续； 

1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湖南世纪明德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79.995%的合伙份额（对应出资额 159.99 万元人民币）交付给原告，

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1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1 年度的业绩补偿款 3,518,551.76 元人

民币； 

1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以上 2-6、12 项共计：8,190,863 元人民币。 

 

理由： 

被告投资设立并实际控制经营北京明德云、湖南明德云，在原告处就职期间

及离职后持续从事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业务以及未完成承

诺业绩等行为，严重违反《协议书》以及《承诺书》等约定，已构成严重违约，

根据上述协议之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相关规定，被告依法依约应承担转让相关股权、赔偿所获收益及给原告造

成的损失、支付违约金等，以及赔偿律师费、公证费、保全保险费损失等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目前，公司刚收到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等待法院对案件的进一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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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财

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准备诉讼及庭审所需证据材料，尽最大努力依法主张并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后续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就公司与被告黎明、第三人陈敏的上述纠纷，早在 2022 年 8 月 2 日公司就

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2023 年 2 月 14 日，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以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公司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裁定驳回公司的起诉。 

公司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2023 年 4 月 14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

仲裁，海淀劳动仲裁委认为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不予受理。 

本次纠纷，原告以合同纠纷案提起诉讼时，诉讼标的金额并未达到重大诉讼

的披露标准。因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度的净资产降低，且该案的诉讼标的金额

增加，致使本次诉讼达到重大诉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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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起诉状》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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